
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
108年6月份聯繫會議

108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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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程序

主席致詞

主席裁(指)示事項分辦執行情形

交通事故統計分析報告

各小組(工程、監理、教育、宣導)工作報告

慈濟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報告

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

主席結論

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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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:30~10:35

10:35~10:45

10:45~10:55

10:55~11:25

11:25~11:30

11:30~11:50

11:50~12:00

12:00



花蓮縣道安會報主席裁(指)示事項分辦執行情形表

案號
主席裁(指)示事

項
主辦單位 目前辦理或規劃情形

管考建
議

10805

-1

花蓮市中原國小

交通設施改善案。
花蓮市公
所

花蓮市中原國小後門補繪「行人穿
越線」、「停止線」、「雙黃線」
標線與增繪「禁止臨時停車」標線
及修剪路樹。

持續列
管

10805
-2

吉安鄉仁里三街
與仁里五街交岔
路口交通設施改

善案。

吉安鄉公
所

增繪「黃網線」、「停止線」、
「停」字、「慢」字標線與補繪
「禁止臨時停車」標線及增設「行
人優先」標誌。

持續列
管

10805
-3

吉安鄉南華國小
校門口交通設施

改善案。

吉安鄉公
所、交通
部公路總
局第四區
養護工程
處花蓮工
務段、花
蓮縣政府

1.更換「反光鏡」，由吉安鄉公所
辦理。

2.原校門口前「行人穿越線」塗銷
改繪於校門口兩側，及增設「當
心行人」標誌，由交通部公路總
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花蓮工務段
辦理。

3.由花蓮縣政府增設「行人專用號
誌」及汰換「路口號誌控制器」
，並於更換完成後由南華國小依
需求自行控制該路口號誌。

持續列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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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A1類事故件數比較
月份

分
局
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107年
5月

與上
月比
較

與去
年同
期比
較

花蓮 0 0 0 0 0

吉安 1 2 0 -1 +1

新城 0 1 1 -1 -1

鳳林 0 0 1 0 -1

玉里 0 0 1 0 -1

合計 1 3 3 -2 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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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時間 件數/鄉鎮別 道路型態

00-02

04-06

06-08

08-10

10-12

12-14

14-16

16-18

18-20 1/吉安鄉 省道岔路(陰天、夜間)

20-22

22-00

合 計 1

一、肇事時間、鄉鎮別、道路型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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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事車種 件數

行人 1

自小貨車 0

自小客車 0

普重機車 0

合 計 1

二、肇事車種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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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年齡/性別 人 數 居住地

0-10歲

10-20歲 1/男性 本地人

21-30歲

31-40歲

41-50歲

51-60歲

61-70歲

71-99歲

合 計 1

三、事故年齡、性別、居住地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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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時間：108年5月14日18時58分
發生地點：吉安鄉稻香村吉豐路三段、吉興路二段

行人行走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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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候、光線：雨天、日間

行車管制：輪放式三時相

肇事車種：行人、自小客車

肇事原因：

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未注意前狀態-主因

未注意車前狀態、超速行駛-次因

自小客車行向

行人行走方向

• 吉豐路三段與吉興路三段交岔路口增設二處行人專用號誌，並
調整行人專用號誌秒數(原15秒增加至20秒)以利行人通行。

• 吉豐路三段、吉興路口三段與吉豐路二段、吉興路二段及廣豐
路等5岔路口，增繪慢字標線，以提醒用路人減速慢行。

• 吉豐路二段北端停止線、行人穿越線退縮10米，由花蓮工務段
辦理；另該行人穿越線兩側增設行人專用號誌，以利行人通行

• 吉豐路三段南、北向增設測速照相桿。

工程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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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108年5月A2類事故件數比較

月份

分
局
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107年
5月

與上
月比
較

與去
年同
期比
較

花蓮 207 213 221 -6 -14

吉安 133 145 159 -12 -26

新城 25 27 40 -2 -15

鳳林 26 28 26 -2 0

玉里 29 24 23 +5 +6

合計 420 437 469 -17 -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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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A2類肇因分析
月份

肇因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酒醉駕車 10 12

未保持安距 27 26

違反號、標誌
管制

10 23

未依規定讓車 109 124

違規超車 1 1

轉彎不當 52 49

未注意車前狀況 58 60

未減速慢行 3 5

逆向行駛 5 5

倒車未依規定 4 6

其他 141 126

合 計 420 4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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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
時段
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00-02 11 7
02-04 3 5
04-06 8 6
06-08 41 47
08-10 54 51
10-12 53 50
12-14 51 72
14-16 35 34
16-18 51 75

18-20 51 45

20-22 38 34

22-24 24 11

合 計 420 437

二、A2類肇事時間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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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
車種
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大客車 3 5

大貨車 8 9

小貨車 39 37

營小客車 10 9

自小客車 121 143

機車 197 183

自行車 27 26

其他 15 25

合 計 420 437

三、 A2類肇事車種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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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
年齡

108/5
人數

108/4
人數

0-20歲 36 43

21-30歲 142 164

31-40歲 91 94

41-50歲 88 104

51-60歲 80 93

61-70歲 76 58

71-99歲 40 29

合 計 553 585

四、 A2類受傷年齡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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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108年5月A3類事故件數比較

月份

分局

108年
5月

108年
4月

增減

花蓮 202 197 +5

吉安 134 131 +3

新城 48 46 +2

鳳林 23 33 -10

玉里 16 22 -6

合計 423 429 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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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30天內死亡人數比較

期間
年齡

108年
1-4月

107年
1-4月

增減

0-10歲 0 0 0

11-20歲 1 0 +1

21-30歲 1 4 -3

31-40歲 2 1 +1

41-50歲 3 4 -1

51-60歲 2 4 -2

61-70歲 3 3 0

71-99歲 5 6 -1

合 計 17 22 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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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
108年6月份工程小組報告

報告單位：觀光處交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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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壹、年度開口契約進度

1.108年度花蓮縣道路設施(標誌、標線)整修
工程(開口契約)，已完成訂約作業，已完成
第一期派工改善施作地點確認。

2.108年縣道號誌汰換與養護(固定契約)，廠
商已於108年5月19日開工(本次施作地點約14
處，預計7月底前完工)。

3.交通號誌（含代養省道交通號誌）維護改
善工程及災害搶險搶修工程，於108年3月29
已完成訂約作業，刻正辦理確認派工改善施
作地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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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貳、會勘地點及建議改善事項

※108年5月~6月份自辦及各單位辦理會勘約
30個地點，相關建議改善事項，由各路權單
位及本處列入108年度開口契約辦理施作。
另，每次會勘惠請提供該路口（段）事故數
據及肇因分析，俾利與會單位評估可行性。

會勘地點有:花蓮市豐村路與中央路四段路
口、花蓮市中山路與富國路、花蓮市德安一
街與中原路、吉安鄉仁里三街與仁里五街
口、光復鄉台九線大農大富路口、台九線
260K+50(富源國中側校口)等處。(建議改善
標線標誌及號誌相關設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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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參、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

一、花蓮市中原國小後校門口:
依本會報教育小組建議，經現場會勘，與會
單位決議由花蓮市公所辦理以下改善措施：
1.補繪該處行人穿越線、停止線及雙黃線
並於中原國小後校門口劃設紅線，以維
護用路人安全。

2.盡快修剪路樹以避免遮蔽三色號誌，阻
礙駕駛人視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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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參、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

二、吉安鄉仁里三街與仁里五街口:
依本會報教育小組建議，經現場會勘，仁里
三街連接仁里五街為幹道，請吉安鄉公所於
該路口劃設黃網線、停止線、行人優先標
誌、停字、慢字及補繪紅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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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

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三、吉安鄉南華國小校門口:
依本會報教育小組建議，經現場會勘，與會單
位決議改善措施如下：
1.請吉安鄉公所於該路口換設較大之反光鏡。
2.請花蓮工務段將原先行人穿越線塗銷，改劃
設於該路口兩處及設置注意行人標誌。

3.本府設置行人專用號誌及汰換該路口號誌控
制器，換設完後由華南國小依需求自行控制
該路口號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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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年度交通設施改善計劃

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四、國風里巷口轉彎處林森路路段紅線過長:
依謝國榮議員提案建議，經現場會勘，與會單
位決議改善措施如下：
1.市區交岔路口之紅線劃設若有超過10公尺處

，請花蓮市公所視現況研議磨除。
2.有關交岔路口10公尺範圍之交通安全規則用

語釋示，請花蓮市公所於里長大會轉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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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程
小
組
報
告

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25



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

108年6月監理小組報告

臺北區監理所花蓮監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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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2

1 鼓勵駕駛人登錄主要汽(機)車駕駛人

違規記點查詢方式與違規記點影響

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與交安宣導

工時管理及疲勞駕駛的預防與管理

強化公路監理與運輸管理108
年度4項計畫執行績效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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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鼓勵駕駛人登錄主要汽(機)車駕駛人

異動窗口3960

人

64%

領牌窗口1970

人

32%

下鄉服務31人

0%

專業粉絲232人

4%

汽車主要駕駛人5月份宣導人數概況

異動窗口3960人

領牌窗口1970人

下鄉服務31人

專業粉絲232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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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主要駕駛人5月份申請件數概況

汽車 機車 目標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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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違規記點查詢方式與違規記點影響
違規記點，6個月內違規計點共達6
點以上應吊扣駕照1個月者（道路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3條第3項前
段）。

5月份

違規
滿點

歸責作
業裁決
書寄發

結案數

28 件 59件 19 件

年度

累計
146件 415 件 113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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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與交安宣導3

108年5月本站(含分站)於機車駕照初考領講習進行行
車視野死角之靜態交安宣導，共計43場共377人參
與。大型車視野死角實地體驗共計2場共150人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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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工時管理及疲勞駕駛的預防與管理

公路客
運業

遊覽車
客運業

遊覽車預警管理
資訊揭
露與處
理

查核
次

舉發
件

查核
次

舉發
件

行駛禁
行道路

駕駛工
時異常

逾期
檢驗

申訴案

0 0 0 0 9 7 1 3





報告單位：教育處終教科

教育小組108年06月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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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小組報告

本（108/06）月執行年度工作事項：
一、108/05/13-06/18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；

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；

三、108年度暑假宣導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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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8/05/13-06/18學生交通意外事故統計

截至108/06/18統計

校園內意外事故 交通意外事故

類型 死亡 重傷 輕傷 類型 死亡 重傷 輕傷

人次 0 0 0 人次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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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

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

教師研習 學生宣導

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

18 248 63 26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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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（社區）宣導 學生安全穿越

路口教育宣導

場次 人次 場次 人次

10 108 35 781

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

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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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安全
教學課程

急救教育
教學課程

駕駛人員隨車
人員安全訓練

場次 場次 場次

15 12 13

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

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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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護教師導護
志工教育訓練

家長宣導
預防酒駕

行人安全
教育宣導

場次 場次 場次

15 10 11

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

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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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行 車
安全宣導

高齡長者
安全宣導

大眾運輸工具
安全教育宣導

場次 場次 場次

12 28 12

二、轄內國中小辦理

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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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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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一、家長安全駕駛行為：
家長不酒駕及酒後不開車、禁止飆車、不疲勞駕
駛、勿無照騎車，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、依
規定兩段式左〈右〉轉、應靠右側路邊騎車，不
可逆向行駛，注意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野死
角，避免過於靠近行駛於大型車前或併行。
二、安全撘乘機車：
搭乘機車請坐後座、正確配戴安全帽，提醒家
長，機車要兩段式左轉。

42



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三、搭乘汽車及大眾運輸工具：
全程繫安全帶，勿超載、家長駕駛汽車(或騎乘機
車)酒後不開車(騎車)、禮讓行人。
四、騎乘自行車：
戴好安全帽、應靠右側路邊行駛且不可附載坐
人、人車共道請禮讓行人優先通行、行人穿越道
上不能騎自行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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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
項。
五、行人通行安全：
穿越道路時請遵守交通號誌指示或警察之指揮，

穿越道路時：100公尺內有人行穿越道時不得穿
越，不任意穿越車道、闖紅燈，不任意跨越護欄
及安全島，不侵犯車輛通行的路權，

面對來車靠邊走，穿著亮色及有反光的衣服，有
人行道走人行道，無人行道時請靠路邊行走；

穿越道路要配合路口行人指示燈(小綠人)燈號穿
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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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五、行人通行安全：
穿越前須於路口後退三大步，先左看、再右看、
再一次左看，請左右察看留意來車，在安全路口
通過道路、預留充足的時間，
注意左方、右方、對向及後方來車，
注意大型車轉彎半徑大並有視野死角與內輪差，
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行車，請下車牽車，依標
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、
依規定兩段式左(右)轉、行駛時，不得爭先、爭
道、並行競駛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，遵守行車
秩序規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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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六、禁止行為：未滿18歲禁止騎機車。
七、請切實遵守交通安全教育四大守則：
(一)你看得見我，我看得見你。
(二)安全空間，不做沒有把握的動作，只要猶豫
就不要去做。
(三)利他的用路觀，不影響別人的安全。
(四)防衛兼備，防止事故發生，不要讓自己成為
事故的受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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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8年度暑假交通安全宣導事項。
八、宣導路口「慢、看、停」與「酒駕零容忍」。
九、請學生轉知家長，交通安全3不3要：
(一)3不：
1.不要在4種高風險情形下駕駛：夜間駕駛或不良天
候、交通環境複雜路段或時段、高、快速公路、大型交
叉路口。
2.不要在平時固定睡覺時段駕駛。
3.不要在喝酒及服用具影響反應藥物後駕駛。
(二)3要：
1.要繫安全帶或配戴安全帽。
2.騎機慢車要穿著醒目衣物。
3.要遵守交通規則，不超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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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小組簡報完畢

報告單位：教育處終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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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小組108年6月報告

報告單位:觀光處交通科

花蓮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

49



108年道安宣導執行摘要

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交通安全宣導

(二)年度宣導規劃

(三)宣導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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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交通安全宣導

 電子媒體露出交通資訊及安全標語(觀光資訊網)

 電子媒體露出宣導漫畫及互動遊戲(觀光資訊網)

 交通安全知識問答遊戲及宣導短片：

交通安全知識問答遊戲
→ http://168-ws.motc.gov.tw/001/Upload/OldFile/games/game12/index.html

酒駕罰則篇

→https://tour-hualien.hl.gov.tw/travel/transport/345/zh-TW/subArticles/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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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計劃
花蓮觀光資訊網專頁

108年端午連假「返鄉搭客運，省錢又平順」

宣導”基本路權記在心，安全有禮皆開心”
”交通規則要牢記，可別破財又生氣！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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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計劃
花蓮觀光資訊網專頁

交通安全宣導漫畫-行人路口安全

1.斑馬線之前，左看 右看 再
左看，過馬路時專心走路，
不玩手機。

2.行人請走在人行道上，若無
人行道，請靠邊走，並盡量
面向來車。

3.綠燈秒數不夠時，等待下次
綠燈再通過，等紅燈時，別
站在馬路上。

4.汽機車禮讓行人先行，行人
舉手向駕駛示意致謝。

資料來源:
交通部-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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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計劃
花蓮觀光資訊網專頁

交通安全知識問答遊戲-認識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標誌線

讓參興者透過簡單交通安全
問答遊戲，能夠淺顯易懂交
安規則及道路標誌線，並牢
記在心，也能確保駕駛人的
自身安全與權益。

資料來源:
交通部-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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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運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計劃
花蓮觀光資訊網專頁
交通安全宣導短片-酒駕罰則篇

酒駕嚴重威脅國人生命財
產安全，防制酒駕工作已
為當前施政重點之一，警
政署亦以「零容忍」的態
度嚴格取締酒駕，提高執
法強度及頻率，期許有效
防制事故發生。

資料來源:
交通部-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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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年度宣導規劃

預計依交通部108年宣導重點每月配合本
府觀光處各項活動、電視台跑馬燈等，計
劃露出至少一項宣導重點項目。

露出相關交通安全知識影片及互動遊戲，
提供網路使用者交通安全資訊能見度及普
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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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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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單位：慈濟大學

慈 濟 大 學 交 通 安 全
- 現 況 簡 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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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一、慈濟大學地理位置

二、交通安全現況

四、精進作法

三、公車入校園專案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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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地理位置與交通情況

慈濟大學分兩校區：

•「校本部」位於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1號(距後
火車站約1.2公里)，師生人數約3,400人。

•「人文社會學院」位於花蓮市介仁街67號
(距後火車站約4公里)，師生人數約910人。

兩校區路程約3.7公里路程(經中山路一段)，

經建國路則為3.2公里

週邊臨近的學校有四維高中、體育高中、慈大

附中小、慈濟科技大學、太昌國小、明廉國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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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位置及交通情況

一、學校周遭主要道路為中央路三段、莊敬路、建國路。其中以中央路三段
、交通流量大，建國路二段巷道多，且為學生至花蓮市必經道路，故經常
發生交通車禍事故。

二、濟慈路為防汛道路，因紅綠燈較少，學生亦經常利用此道路至慈濟醫院
及火車站。

慈大附中小

四維高中
慈大人社院

慈濟科技大學

慈濟大學

慈濟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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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重大交通事故處理流程

直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校 長

校園安全委員會
必要時召集小組會議

任何管道通傳交
通緊急事件

校安專線
03－8560505

駐衛警
0921-146-080

各
校
安
人
員

各
院
系
科

導
師

各
院
系
主
任

其
他
適
當
措
施

立
即
送
醫

通
知
家
長

警
察
局
及
其
他

相
關
單
位

參
與
瞭
解
並
協

助
處
理

符合緊急通報、
法定通報之重大事件

必要時可採行之措施

（例如已危及生命財產之安全）

一般校園安全事件

平行密切聯繫

參與瞭解並協助處理
追蹤輔導
警察局及其他相關單位
送醫
通知家長
其他適當措施
校園安全設施立即維護
請求諮商中心協助處理
公布處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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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重大交通事件通報流程

緊急事件一般校安事件 法定通報(甲、乙、丙)級

1.人員死亡或有死亡之虞。
2.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。

分析判斷事件等級

值勤人員（立即掌握校安事件狀況之
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如何、為何）

非屬緊急事件、法定通報事件，且宜報
主管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。

甲: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確定事件。
乙: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疑似事件
，或非屬甲級之其他確定事件。

丙: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之其他疑似事件。

電話通知相關上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
（含家長）

判斷是否召開緊急會議

緊急事件：2小時內校安通報網通報

立即至現場瞭解並協助處理

應於知悉後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，甲

級、乙級事件至遲不得逾二十四小時；

丙級事件至遲不得逾七十二小時；法有

明定者，依各該法規定通報。

應於知悉後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，至遲

不得逾七日。

接獲通知（得知）

一、隨時掌握最新狀況並持續上網作續報修訂
二、處理情形回報上級長官、家長、導師
三、彙整資料交業務教官陳報上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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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校區人車出入動線規劃與管制

機車停車
場

(3號門)
學生證刷

卡
(通勤生
人社院) 校門

口

校外臨時
停車場(汽

機車)
(4號門外)
07:15~22:

00

7號門宿舍
區機車停

車場
(住宿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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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校區人車出入動線規劃與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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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校園週邊危險路段標示

現象：中央路三段前路口主要道路車流量大，學校行人與車
輛主要進出道路路口，行人與車輛依燈號管制行駛、行走，
交通安全宣導重點路口。
警示設備：路口已設置紅綠燈與行人通行小綠人號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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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象：中山路一段與星巴克路口，平時進出宿舍主要路口，學
生自代轉區後進入中山路一段3巷返回宿舍，宣導以路口特性
與注意燈號為宣導重點。
警示設備：紅綠燈設置於中山路一段與星巴克路口

6、校園週邊危險路段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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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象：校本部校區4號門路口，107年5月11日道路會勘
警示設備：4號門與建昌路205巷路口周邊加裝反光鏡。

8、校園週邊危險路段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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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校園週邊危險路段標示 本校學生交通事故熱點地圖

本校事故多
發生於二中
一建(中山
路、中央路
及建國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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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107學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

1. 邀請自強派出所所長蒞校宣導交通安全
2. 期藉專題講座加強交通安全教育知能，處理交通事故案例經驗分享，瞭解騎乘機

車不搶快與交通事故處理程序，避免交通意外事故發生，以確保生命與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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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107學年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

1. 邀請花蓮縣警局交通隊長蒞校交通安全專題講座
2. 期藉專題講座加強交通安全教育知能，處理交通事故案例經驗分享，瞭解騎乘機

車防禦駕駛知能與交通事故處理程序，以確保生命與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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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現況 –車位統計
機車
停車位

數量 機車 數量

校本部立體停車
場

600
校本部
學生

1800

校本部
大喜館

800
人社院
學生

600

人社院區 800

宿舍區 100

總計 2300
總計

2400



二-1、近三年交通事故事件統計

年度
學生交通事故
（件數）

學生交通事故
死亡與受傷人數

區分
甲(緊急事件) 乙(受傷住院) 丙(一般通報) 合計 死亡

（人）
受傷

（人）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 校內 校外

108年(1-6) 0 0 0 1 0 13 0 14 0 21

107年 0 0 0 3 0 28 0 31 0 34

106年 0 0 0 3 3 33 3 36 0 50

8

統計本校106年度交通安全事故發生件數39件

107年度交通安全事故發生件數31件

108年度交通安全事故發生件數14件

交通事故雖有減少的趨勢，仍須積極努力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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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 – 交通流量及事故統計

事故統計
(107)

人數

機車騎乘事故數 31

死亡人數 0

受傷人數 34

項目 流量
(人次)

慈科大到人
社院介仁街

150

介仁街到
中央路

150-200

介仁街到
火車站

150-200

中央路到
介仁街

50-100
備註:事故較多發生於
假日及晚上外出時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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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-2、現況 – 車禍事故原因分析



三、公車入校園專案現況

•校本部配合公車進校園，停車空間規劃

–建議由大門進入後，於警衛亭後方迴車
道空間設站上下車。

–原有車道約為6米，本校已施工拓寬為9
米，以方便車輛停駐及人員上下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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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點 終點 所需時間

花蓮火車站 校本部校區 8〜10分鐘

校本部校區 人社院校區 8〜10分鐘

人社院校區 慈科大校區 4〜7分鐘

79

搭乘公車需求起訖點



校本部公車停車空間現場示意圖

停車空間拓寬至9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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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社院區公車停車空間現場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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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進作法

※本校為住宿型態可提供學生足額宿舍床位
，可有效減少學生因通勤肇生交通事故事件
。

※利用全民國防等課程、導師會議、班級幹
部訓練及宿舍會議相關活動等時機宣導。

※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，邀請警察局
交通隊或學者專家辦理講座，以交通意外事
件案例，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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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進作法

※分析上學期交通事件各種形成因素，列為
下學期交通安全宣導重點。

※寒、暑假前公告「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
注意事項」，強化寒、暑假期間交通安全教
育宣導。

※待業者有意願經營路線時評估結合公車入
校園專案計畫，提升學生交通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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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調事項

※達固湖灣大路與體中路口危險路口現況：學
生自中山路進入達固湖灣路返回人社院，偶有
不熟悉彎道路況學生機車肇生自摔，協請清理
路面碎石。

※協請道安聯繫會議協助有意願經營路線公車
業者申請公車入校園專案計畫，提升學生交通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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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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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維持簡報

花蓮縣花蓮市和平排水箱涵擴建工程

花蓮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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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一 單位:縣政府建設處下水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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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工程概述

1、工程名稱：花蓮縣花蓮市和平排水箱涵擴建工程
2、工程地點：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
3、施工範圍：和平路(福建街口至南濱路口)
4、主辦機關：花蓮縣政府
5、設計廠商：尚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6、監造單位：尚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7、承攬廠商：健達營造有限公司
8、決標金額：92,330,000元整
9、預定開工日期：自機關通知日起300日內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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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工程位置圖

雙口箱涵:
道路北側施作

單口箱涵:
道路南側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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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道路施工斷面示意圖
(雙口箱涵主要階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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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道路施工斷面示意圖
(單口箱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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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施工時段交通管制方式表

施工位置 時間 管制方式 說明 備註

雙口箱涵段

施工期間
08:00~17:00

單行管制
南濱路來車單行管制
。西側來車經自由街
替代行駛。

下班時間
17:00~08:00

單行管制
南濱路來車單行管制
。西側來車經自由街
替代行駛。

單口箱涵段

施工期間
08:00~17:00

單側封閉
封閉南側，以紐澤西
護欄區隔，施工車輛
進出口派員管制。

下班時間
17:00~08:00

單側封閉

封閉南側，以紐澤西
護欄區隔，臨住家側
設置圍籬，並保留人
行通道供住戶出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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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修正位置偏北側施作，施工期間以道路封閉

北側，開放南側單向單車道供193線轉入之車輛

使用，重慶路來車由自由街替代。

②單行道標誌劃線。

③於圍籬或紐澤西護欄上架設LED線燈。

④重慶路口導向標誌LED型式以提高夜間安全。

⑤於福建街及廣東街口設置施工提示標語，提

醒用路人於重慶街口改向。

参、施工期間交通管制方式及設置

1. 雙口箱

涵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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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側封閉，以紐澤西護欄區隔導引交通，

並於路口加強導向標誌

於工區前、後 設置 「道路施工、 道路

封閉、車輛改道拒馬」及必要之施工警

示、 交維設施，並於30公尺前設置相關

施工改道標誌 用以提醒往來行人與車輛

改道。

参、施工期間交通管制方式及設置

1. 單口箱

涵:

2. 施工現

場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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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施工期間車輛改道路線圖(雙口箱涵)

單向單線通行

經自由街替代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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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路口交通圍持設施設置示意圖
(雙口箱涵主要階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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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報說明

一、此案已於108年6月12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。

二、本案工程開工時請通知各相關單位、電臺公告民
眾周知。

三、請於108年7月夏戀嘉年華活動結束後再開始施工
，並儘可能於109年農曆春節前完工。

四、請採半半施工方式辦理，花蓮市南濱路至重慶路
路段間改為東往西單行道，請儘可能維持4.5至5
公尺寬段，尤其應特別注意花蓮市南濱路與和平
路路口及重慶路與和平路路口，應提供足夠轉彎
半徑供遊覽車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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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報說明

五、工區兩端(花蓮市南濱路與和平路路口及重慶路與
和平路路口)圍籬上方應拉設線燈且隨時保持明亮
，工區前方需設置LED導引標誌，明確告知車輛行
車方向，並加強夜間警示設施，以維民眾行車安
全。

六、於工區前2個路口設置前方工程施作，請車輛改道
行駛告示牌，以利車輛提前改道因應。

七、請協調縣政府觀光處交通科，調整花蓮市重慶路
與自由街口號誌時制。

八、請與花蓮市公所協調，請花蓮市公所協助解決重
慶路上攤商設置及自由街停車空間不足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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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活動名稱
活動日期
及時間

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

1
「2019花蓮縣原住民族
聯合豐年節」活動

108年7月19
日至7月21
日每日17時
至22時

花蓮縣立美
崙田徑場

花蓮縣政府
原住民行政
處

2
「193農青禾音樂埕-夏，
田」活動

108年7月28
日14時至21
時

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水土
保持局花蓮
分局

花蓮縣玉里
鎮縣道193
線

說明：以上活動由本隊召開交通維持計畫初審通過，請准予備查。

提案二 提案單位：警察局交通警察隊



交通維持簡報

花蓮市中央路四段道路品質改善工程

花蓮縣政府

主辦機關：花蓮縣政府

設計單位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土木科

監造單位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土木科

承攬廠商：東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
日 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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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動議 單位:縣政府建設處土木科



壹、工程概述

1、工程名稱：花蓮市中央路四段道路品質改善工程
2、工程地點：花蓮市中央路
3、施工範圍：花蓮市中央路四段0K+000為起點至1K+577

為本工程終點；道路為30米寬雙線雙道路面
4、主辦機關：花蓮縣政府
5、設計廠商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土木科
6、監造單位：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土木科
7、承攬廠商：東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
8、決標金額：36,000,000元整
9、預定開工日期：自機關通知日起120日曆天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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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地點位於花蓮市中央路四段0K+000為起點至1K+577終點，
路面寬30米，雙線雙車道。

四維高中

慈濟醫院 花蓮市區

自強國中

終點 1K+577

中央路四段

起點 0K+000



本工程主要施工區域為中央路四段，全長1,577公尺

；為北上蘇花公路，南下玉里、台東，亦為進入市

區主要道路之一，路寬約30米，路況為雙線雙車

道，外側為機車道(如頁5所示)，平日時段自小客車

及遊覽車往返流量均較大。

貳、交通現況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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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車道斷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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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封阻外側車道及機慢車道範圍進行施工，施
工期間仍保持內側車道供車輛通行使用。
2.待外側車道及機慢車道完成施工開放通行，
再行施工內側車道鋪面部分。

施工路段交維設置平面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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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施工分區示意位置
南下
第三階段(新生橋至16股
)1K+577~1K+234

南下
第三階段(新生橋至16股
)1K+577~1K+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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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位置 里程 時間 交通維持 備考

1-1

北上車道

中山路口至

裕民路口

0K+000~

0K+600
12天

北上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1-2

北上車道

裕民路口至

十六股

0K+600~

1K+200
12天

北上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1-3

北上車道

十六股至

新生橋

1K+200~

1K+577
12天

北上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36天

參、第一階段道路二側施工圍籬及交通維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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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位置 里程 時間 交通維持 備考

2-1

南下車道

中山路口至

裕民路口

0K+000~

0K+600
12天

南下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2-2

南下車道

裕民路口至

十六股

0K+600~

1K+200
12天

南下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2-3

南下車道

十六股至

新生橋

1K+200~

1K+577
12天

南下外側車

道及機慢車

道

36天

參、第二階段道路二側施工圍籬及交通維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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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導



本會報說明

一、此案已於108年3月11日於本會報辦理初審通過。

二、本案工程開工時請通知各相關單位、電臺公告民
眾周知。

三、花蓮市中央路為本縣交通要道，道路封閉路段請
於開工前與附近居民及當地里長召開施工說明會
，確實溝通協調，並儘可能縮短工期。

四、應於工區兩端設置工程告示牌，工區前方設置LED
導引標誌，導引車輛行車方向，漸變段拉長並於
漸變段增設爆閃式警示燈，並於施工時指派人員
於工區兩端指揮疏導來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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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報說明

五、道路封閉路段請用注水式紐澤西護欄，上方架設
爆閃式警示燈且隨時保持明亮，以增加民眾視距
及行車安全。

六、每階段請於工程施作地點前兩、三個路口設置告
示牌，告知用路人前方道路施工，請減速慢行。

七、3日以上連續假期應停止施工，並應於假期前1天
恢復道路全面通行；另遇特種勤務及大型活動經
警方通知時段，應確實配合停止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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